岩寺镇村级电商网点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村级电商网点以村民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公共服务、信息咨询和代理服务等为主要服务内容，借助电商平台拓展农民增收渠道为目标，为广大村民提供方便快捷代理服务，最终实现“网货下乡”和“农产品上行”的双向流通。为使电商网点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工作内容
第二条 类型划分。徽州区村级电商网点按照职能划分，分为综合服务点和便民网点两类。
第三条 具备功能。便民网点应具备农产品信息收集、快递代收代发、生活缴费、信息查询、电商政策宣讲咨询、电商技能基础培训等便民服务功能。综合服务点除具备便民网点所有功能外，还需要有持续开展农产品上行服务的能力或能够有效带动贫困户、贫困村产业发展和就业的能力。
第四条 台账登记。便民网点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要根据实际，填写《便民服务登记表》、《快递收发登记表》和《农产品收购登记表》；综合服务点除做好便民网点三套表的填写之外，还需做好《农产品销售登记表》的记录。
第五条 利益联结机制。发挥“电商中心+电商龙头企业+村级电商站点+农副产品基地（农户自产自销产品）”经营链条的带动作用。鼓励成立生产合作社；鼓励生产基地、合作社及电商企业聘用贫困户用工；鼓励收购贫困户农特产品；鼓励各贫困村站点做好电商带动村级产业增收，贫困户增收等工作。并对以上工作整理好佐证材料。
第六条 设备管理。由区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统一规范各网点台式电脑、液晶电视、桌椅、门头、制度标牌等设备。各电商网点负责人对运营设备有签收、审验、维护和保养的职责。
第三章 关联功能
第七条 全区电商网点与区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具有关联功能，各站点负责人需通过“徽州区电子商务群”微信群保持日常联系，同时能通过使用“徽州区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官网上传农产品信息，通过“徽州优品”平台开展农产品上行业务。
第八条 徽州区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指导电商网点健康有序发展，规范电商网点经营行为，定期对电商网点进行检查与评估。建立日常网络安全管理、检查和维护制度，确保信息体系安全。
第九条 各电商网点需按照区电商中心要求提供相关数据、台账表格、参加会议及培训。
第十条 电商网点培训。由区电商中心组织免费培训和业务指导，电商网点负责人组织人员参加。
第十一条 代买代卖产品要及时交送，对农户提供的初级农产品，网点负责人要进行审核把关，保证产品质量。供应的产品要适销对路，对商品要妥善保管，防止残损变质。要严格遵循国家的各项政策，不准出售假冒、变质商品。若代购过程中产生消费纠纷可协商或提请主管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解决。
第十二条 电商网点负责人通过电商平台发布各类供求信息，电商网点发布的商品（服务）信息应合法、真实可靠，文字用词要规范。
第4章 考评管理
第十三条 每年由区商务局牵头，对全区电商网点开展考评工作。具体考评细则由区商务局根据当年实际情况下发。
第十四条 考评分为综合服务点及便民网点两种不同类型考评指标。便民网点考核侧重农产品信息收集情况、快递代收代发情况、生活缴费情况、电商政策宣讲情况、参加会议及电商培训情况、与中心关联情况等方面。综合服务点考评侧重农产品上行、利益联结机制构建情况等方面。
第十五条 对贫困村电商网点的考评需根据电商扶贫完成情况，进行加分倾斜。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电商网点分类型挂牌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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